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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進一步變更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及

延長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預期時間表

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 (i)中駿商管智慧服務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關於本公司股份在二零二一年七月於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上市」）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 (ii)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四日的通函（「該通函」），內容關於（其中包括）變更上市所得款

項淨額（「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及 (i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公告（「該公告」），內容關於進一步變更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及延長動用所得款項

淨額的預期時間表。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

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提供關於所得款項淨額的擬定用途之補充資料。

誠如招股章程所披露，將所得款項淨額分配於「戰略收購及投資其他物業管理公

司及服務提供商」為實施招股章程「業務—我們的策略」一段所述本公司的其中一

項戰略，即通過有機增長、戰略收購及中駿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的支持鞏固其市場

地位（「該策略」）。該策略的主要目的是擴大其物業組合、補充現有服務及提高營

運效率。根據該策略，收購目標並不限於物業管理公司及服務公司。該通函闡

釋，由於中國物業管理行業持續放緩且缺乏足夠盈利的收購機會，董事認為收購

物業管理公司及服務供應商不再為實現該策略的最合適方式。反之，本公司決定

收購物業或持有物業的項目公司，以擴大其物業組合，並運用其物業管理能力以

實現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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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該公告所披露，中國房地產市場持續放緩，為收購若干項目公司或資產創造

了具吸引力的機遇。本公司預期此類收購將帶來更高的財務回報，亦能透過同時

持有擁有權及經營權實現業務擴張。憑藉其物業管理經驗及資源，本公司旨在提

升租金收入、維持穩定的出租率及租金收繳率，並加強其市場地位。基於上述情

況，本公司認為戰略收購及投資項目公司或資產，能讓本集團善用其行業經驗及

其現有資源。

有關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進展，本公司將透過其年報及中期報告中的披露向其股

東提供最新資料。本公司將適時根據上市規則及其他適用法律的規定另行刊發公

告。

上述資料為該公告之補充資料，對該公告所載資料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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